附件2：

信息报送工作要求

2. 1.各街道办事处、火车站地区管委会每月24日前报送一类餐饮单位台账和工作总结。包括以下内容：本月检查餐饮单位数量，餐饮油烟治理数量，新增油烟净化设施数量，燃煤治理数量，下月工作计划安排，领导带队联查情况等（附表1说明）。3月底报送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食堂台账，4月底前报送大中专院校、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单位食堂及经营性餐饮单位台账和治理工作总结。报送资料须纸质版加盖公章，传真至区城管局铁腕治霾办（电话/传真62673122，台账电子版发送至jzwjmb@163.com）。

3. 环保新城分局、工商新城分局、区食品药监局、区教育局要按照各自职责每月24日前报送工作台账和专项工作月总结（台账内容见附表）；报送资料须纸质版加盖公章，传真至区城管局铁腕治霾办（电话/传真62673122，台账电子版发送至jzwjmb@163.com）。

3、各职能部门要于每月24日前报送专项工作月总结，月总结包括以下内容：专项整治工作日常查处情况；工作开展推进情况。报送资料须纸质版加盖公章，传真至区城管局铁腕治霾办（电话/传真62673122，台账电子版发送至jzwjmb@163.com）。
附表1: 餐饮台账情况说明
附表2:环保新城分局餐饮油烟及燃煤污染治理台账。

附表3:工商新城分局、区食品药监局餐饮单位油烟及燃煤污染治理台账。

附表4:区教育局油烟污染和燃煤污染治理工作台账。
